
第六章 评审办法

一、 评标依据

1.评标办法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制定，作为本次采购选定成交单位的依据。本次采购采用“综合评分法”评标，

根据评标细则规定的评分标准对所有投标人的有效投标文件进行统一评分，各评

标项目累计总分为 100 分。

2.评标委员会由上海市政府采购专家库成员及采购人代表组成。采购代理机构按

照评标细则对报价进行计算，数值精度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四舍五入法)。各评

委各自独立地进行打分，打分的最小单位是 0.1 分。最后由评标系统自动对评委

的技术评分及由最终报价计算得出的报价分进行汇总计算并得出各个供应商的

最终得分，供应商的得分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排列，并按照评审得分由高到

低顺序推荐 3名以上成交候选供应商。

二、 评议规则

1.参加评标的人员必须是上海市政府采购专家库成员及采购人代表。

2.任何人不得干预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评议权利，评议及评分表要保存备查。

3.评委会将对投标人按评标得分由高到低排出3名以上成交候选供应商。

4.评委会原则上把合同授予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评分最高的成交候选

人。

5.最低报价并不能作为授予合同的保证。

6.最后报价低于成本或高于财政预算的投标文件将被评标委员会否决，做无效

标处理。

7.投标人必须对本技术规格要求逐条响应，并提供技术规格要求偏离表。技术

规格要求偏离表不能违背真实的参数和指标，如发现任何虚假参数，则作为扣

分或废标依据。

8.评审以电子投标文件为准，纸质投标文件不作为评审依据。

三、 “综合评分法”评标细则

(一) 资格性检查



在对投标文件进行详细评审之前，评标委员会将依据法律和采购文件的规

定，对每份响应文件中的资格证明文件等进行资格性检查，以确定投标人是否

具备投标资格。不具备投标资格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二) 符合性检查

1.在对投标文件进行详细评审之前，评标委员会将依据采购文件的规定，

对每份投标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对采购文件的响应程度进行符合性检查，

已确定是否对采购文件的实质性要求作出响应。实质性响应采购文件要求的投

标文件应该与采购文件的所有规定、要求、条件、条款及规格相符，无论是在

商务方面还是技术方面上均无明显偏离或保留。

2.符合性检查合格的投标文件为有效投标文件。评标委员会只对有效投标

文件进行打分。

3.投标人如在下列情况之一者，将被认定为无效投标：

(1) 投标文件中投标声明书未加盖供应商的公章及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签章的，或者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委托代理人没有合法、有效的委托书

及委托代理人签章的；

(2) 供应商递交两份或多份内容不同的投标文件，或在一份投标文件中对

同一采购项目报两个或多个报价，且未声明哪一个有效，按采购文件规定提交

备选投标人案的除外；

(3) 投标有效期不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

(4) 供应商不接受采购代理机构按采购文件规定对投标书中错误所进行的

修正的；

(5) 投标文件有采购单位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6) 投标报价超出预算价的或者明显低于市场价的；

(7) 评标委员会认为其他不实质性响应采购文件；

(三) 评议回避原则：

(1) 评审专家不得参加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政府采购项目的评审活动。

(2) 有利害关系的情形包括：

①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与供应商存在劳动关系，或者担任过供应商的董

事、监事，或者是供应商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②与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负责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

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③与供应商有其他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公正进行的关系。

(3) 评审专家发现本人与参加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

提出回避。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发现评审专家与参加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有

利害关系的，应当要求其回避。

(4) 评审专家对本单位的政府采购项目只能作为采购人代表参与评审活动。

(5) 评审专家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的，不得参加该采购代理机构组

织的政府采购项目评审活动。

(6) 各级财政部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工作人员，不得作为评审专家参与政

府采购项目的评审活动。

四、评分细则

综合评分法

金山区殡仪馆遗体冷藏设备采购包 1评分规则：

评分项目 分值区间 评分办法

投标报价 30

（1）确定评标基准价：经评标委员会甄别确认，满足招标

文件要求的合理的最低有效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

（2）确定其他投标报价分：计算公式为报价得分=（评标

基准价/投标报价）×30%×100。分值计算保留一位小数点。

技术响应

情况
15

根据投标人所投货物的技术参数对技术要求的响应情况进

行评审；完全满足得 15 分；负偏离或不响应一项扣 1分。

产品质量

及工艺
15

根据所提供产品的质量、部件材质及工艺等情况进行评分，

要求符合国家、行业相关标准,产品综合性能及质量优劣、

主要对产品的性能、市场使用程度、成熟度、可靠性、产

品的性价比、主材辅材的品牌知名度、等情况等进行评审，



分别给予：优良得（15-10 分），较好（9-5 分），一般得

（4-2 分），较差得（1-0 分）；

实施方案 15

针对本项目提供实施方案进行详细阐述，包括：1.总体施

工组织方案的详细程度；2.工程进度的合理程度；3.工程

安全的把控程度；4.施工阶段计划；5.资源配置计划；6.

紧急情况应对方案，7.工程质量的控制程度；8.工程安全

的把控程度；9.工程施工的重点难点、现场管理及文明施

工等进行综合评分：

1、方案详细、内容完整、科学合理的，得 15 分；

2、方案一般，科学合理性一般的，得 12 分；

3、方案内容较为简单，描述不够详尽的，得 8分；

4、方案内容欠缺不全面的得 4分；

5、不提供或方案明显不合理的不得分。

供货方案 10

针对本项目提供供货方案进行详细阐述，包括：1.货物配

备方案；2.供货时间安排、货物运输；3.设备质量及性能

的优势、亮点的重点描述；4.调试等进行综合评分：

1、思路合理、重点突出的，得 8-10 分；

2、思路的合理性一般、重点突出一般的，得 5-7 分；

3、内容较为简单，重点不突出的，得 1-4 分；

4、不提供或布局明显不合理的不得分。

故障管理

及应急处

置方案 5

针对本项目提供故障管理及应急处置方案进行详细阐述，

包括：1.故障识别和分类；2.预防措施、故障处理流程；

3.应急预案、应急演练等进行综合评分：

1、方案详细、内容完整、科学合理的，得 5分；

2、方案一般，科学合理性一般的，得 3分；

3、方案内容较为简单，欠缺不全面，描述不够详尽的，得

1分；

4、不提供或方案明显不合理的不得分。



质量保证

方案
3

针对本项目提供质量保证方案进行详细阐述，包括：1.质

量保证管理制度；2.设备质量保证措施；3.施工质量保证

措施；4.安全保证措施等进行综合评分：

重点难点、现场管理及文明施工等进行综合评分：

1、方案详细、内容完整、科学合理的，得 3分；

2、方案一般，科学合理性一般的，得 2分；

3、方案内容较为简单，欠缺不全面，描述不够详尽的，得

1分；

4、不提供或方案明显不合理的不得分。

售后服务

方案
3

针对本项目提供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详细阐述，包括：1.售

后服务机构情况；2.售后服务人员安排；3.售后服务响应

时间与处理时间；4.售后服务内容和操作流程；5.售后服

务质量保证措施等进行综合评分：

1、可实施性强、内容全面、服务主动，对项目实际需要的

符合性强的，得 3 分；

2、方案可实施性、全面性、服务主动性可满足项目实际

需要的， 得 2 分；

3、方案可实施性、内容全面性、服务主动性基本满足项

目实际需要有待提升完善的，得 1 分。

4、不可行或未提供的，不得分。

业绩 4

提供 2022 年至今同类项目业绩，同类业绩为殡仪馆冷藏设

备相关业绩，最高得 4分。

【注：提供中标通知书、合同复印件否则不得分。】


	第六章 评审办法

